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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水政发〔2018〕59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功能区水利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

资问题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 号）、《浙江省企业工资支

付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53号）、《浙江省水利

厅关于印发“浙江无欠薪”行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浙水建〔2017〕20 号）和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深入开展“温州无欠薪”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温政办

〔2017〕7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，现就规

范我市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

1、在温承接业务的本市水利施工企业应在注册地以企业为

单位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并在注册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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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温有承揽业务的市外水利施工企业应以企业为单位开设专用

账户并在温州市水利局备案，备案信息统一在温州水利网予以公

示，专用账户实行一地备案，全市通用。 

2、专用账户专项用于农民工工资款支付，委托开户银行负

责日常监管。开户银行应加强账户资金监管，在划拨劳务费用时

应注明该笔劳务费所用项目名称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如账户资金有

被挪用等情况，应及时向备案部门报告。 

3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功能区水利机构应及时查验施

工单位专用账户备案情况。 

二、实行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 

4、项目法人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签订项目施工合同时，应当

对施工总承包单位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、拨付工资款项方式

以及建立劳动用工管理台账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。 

5、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每月上报工程量时将工资款分离（或

按合同约定比例），监理单位按工程量对工资款进行审核，项目

法人应按当月审核完成的工程量将应付的工资款在上报 20日内

拨入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如项目法人支付的

工资款不足以支付当月实际用工费用的，由施工单位负责补足，

确保工人足额拿到工资。 

6、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收到项目法人当月工资款后，应立即

足额支付工人工资。如实行专业或劳务分包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应

将工资款汇入专业或劳务分包单位账户进行工资发放，分包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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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向总承包单位提供工资支付凭证，鼓励分包企业委托施工总承

包企业直接代发工资。 

三、实行银行卡足额支付工资制度 

7、用工企业应当在用工之日起 15日内为每一位工人办理个

人实名工资账户，工人已有银行账户的，可不重复办理。 

8、用工企业应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资支付表，

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后，将工资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支付给农

民工本人并每月将工资支付表在施工现场维权信息牌上进行公

示。实行计件工资制或以完成一定任务计发工资的，工资支付周

期可以按工作任务情况约定，非全日制用工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不

超过 15日，其他情况支付周期超过一个月的，应按约定每月支

付，且按月支付工资不低于本年度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 

9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建立用工管理台账，记录农民工名册、

用工合同、农民工银行账户、考勤记录、工资支付情况等信息，

并保存至项目完工后 2年以上备查。 

四、实行项目法人施工总承包企业负责欠薪清偿制度 

10、按照“谁承建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所

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，分包企业（专业承包单

位和劳务分包单位）对所招用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。采

取 EPC、PPP 等建设模式的项目，农民工工资支付由承包方负总

责。 

11、项目法人或者施工总承包企业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划拨

工程款，致使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分包企业拖欠工资的，由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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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或者施工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工资，垫付额以未支付的工程

款为限。 

12、项目法人将工程违法发包，致使拖欠工资的，由项目法

人依法承担清偿责任；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工程转包、违法分包，

致使拖欠工资的，由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承担清偿责任。项目法

人或者施工总承包企业清偿后，有权向相关组织、单位或者个人

追偿。 

五、强化监督管理 

13、项目法人、施工单位未按上述规定进行农民工工资支付

管理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将报送信用管理部门进行联合惩戒。 

14、按照“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

局、功能区水利机构根据项目管理权限和行政管辖范围对规范农

民工工资支付行为实施监督管理。 

15、本《通知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温州市水利局 

2018 年 6月 1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人力社保局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温州市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4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